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皋农发〔2025〕120号


关于下达2025年财政支农专项资金
计划安排方案（第七批）的通知

机关各科（室），局属各单位：
根据江苏省财政厅、江苏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下达 2025 年第四批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苏财农〔2025〕85号、苏农计〔2025〕37 号）文件，结合实际，制定了相关资金计划方案，详见附件。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1、 认真编制实施方案
各业务科室（单位）直接实施项目的，要及时认真编制实施方案；不直接实施项目的，要抓紧时间制定项目申报指南，严格规范项目立项评审程序，落实实施主体后，组织各实施主体及时编制实施方案。实施方案编制要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和省财政厅的相关规定，明确绩效目标、执行进度和责任人，确保上级下达的绩效目标、工作任务全面落实、落地。所有项目都要制定实施方案，且实施方案均要经农业农村局和财政局联合批复后方可实施。
2、 及时完成方案批复
局业务科室作为实施主体的项目由计划财务科负责批复；局属单位作为实施主体的项目由局业务科室负责批复；镇（村）、农业企业、农业主体作为实施主体的项目由各业务科室（单位）负责批复。批复后的实施方案报局计划财务科备案。
3、 严格规范资金使用
严格执行转移支付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，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，确保财政支农专项资金规范使用。严格执行公示公开制度，除涉密信息或重大敏感事项外，包括惠农政策、项目申报指南、遴选结果等须主动公开的支农资金信息应当主动及时向社会公开。加快资金执行进度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、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下达后，原则上应分别于次年3月、次年9月执行完毕。
4、 加强项目实施监管
各业务科室（单位）要指导项目实施主体按照项目管理规定开展项目建设，并负责项目全过程的资料档案的收集保存。加强项目监管，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进度，及时掌握项目实施情况，妥善处理项目执行中的问题，重大事项要及时报告，督促实施主体在方案批复期限内完成项目内容。
5、 做好项目验收评价
全面加强验收管理，对达到项目实施期限的项目，要及时组织验收，明确推进措施。项目验收后及时进行项目总结，并按上级要求做好绩效自评价。加强信息化手段应用，专人负责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管理平台，做好信息常态化维护。


附件：如皋市2025年财政支农专项资金计划安排方案（第七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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